
《关于进一步推进普惠养老机构签约和
发展工作的通知》的制定说明

一、制定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当前，我省养老机构发展形势总体较好，床位入住率日趋稳定，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运营质态持续优化。同时也要看到，随着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加速加深，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支持更多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养老机构发展，更好满足越来越多高龄、失能、经济困难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服务需求，以合理的价格获得专业、安全、放心的养老服务，提升广大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根据年度工作安排，省民政厅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普惠养老机构签约和发展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着力为进一步加强普惠养老机构建设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
二、主要内容
《通知》主要包括四项措施，十项内容。一是规范合作签约事项。登记性质为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养老机构以及登记为营利性市场主体的养老机构，均可申请签约普惠养老机构。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不纳入普惠养老机构签约与管理范围。签约协议应包括签约双方基本情况、合作目标、合作期限、项目情况、签约双方权利义务，以及协议变更终止、违约责任、退出机制等约定事项。签约期限原则上不少于3年。二是健全价格形成机制。明确养老服务价格包括床位、护理、伙食、代办服务和特需服务价格，普惠养老服务价格包括床位、基本护理服务价格。普惠养老服务具体项目内容及质量标准，由设区市、县（市、区）民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制定。要求各地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政策扶持投入、养老服务实际需求、消费者可承受能力、举办者合理利润等因素，确保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范围。三是强化机构监督管理。普惠养老机构原则上应优先面向本地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空巢独居老年人，以及重点优抚对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和符合规定条件为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年人提供服务。在优先保障上述老年服务对象基础上床位仍有空余的，应重点面向有入住机构需求的高龄、失能等社会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康复护理等刚性服务。建立普惠养老机构收费信息监测和信用记录制度，对严重违反签约协议、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实施重点关注、警告处罚、取消资格等惩戒措施。四是完善保障支持措施。省级将发展普惠养老机构纳入养老服务重点工作、纳入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内容，完善相应制度、法规、政策设计。对在认定签约期内，符合标准条件的普惠养老机构，可在基准运营补贴基础上适当上浮补贴标准，体现差异化补贴原则。对于其他服务价格水平显著高于当地市场化的养老机构，可在基准运营补贴基础上适当下浮补贴标准。各地依托本级老龄工作协调议事机构，联合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普惠养老机构发展的规划、土地、设施、财税、人才等配套政策，持续推动普惠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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